凉山州现代房屋建筑集成制造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2]凉发展·明月雅集（东区）项目
砖材料
采购公告（四）

[bookmark: OLE_LINK1]凉山州现代房屋建筑集成制造有限公司凉发展·明月雅集（东区）项目砖材料，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采 购 人：凉山州现代房屋建筑集成制造有限公司
（二）项目名称：凉发展·明月雅集（东区）项目砖材料采购项目。
（三）不含税总价最高限价453017.52元（大写：肆拾伍万叁仟零壹拾柒元伍角贰分）。
（四）公告期限：3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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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购要求
1、 竞价总价包含材料费、运输费、装车费，但不含税。
	序号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不含税)
	金额（不含税）
	采购最高限价
（不含税）
	备注

	1 
	页岩多孔砖(小多孔）
	200×115×95
	匹
	446477
	0.62
	276815.74
	453017.52元
	

	2 
	空心砖
	240×200×115
	匹
	26842
	1.23
	33015.66
	
	

	3 
	页岩实心砖（配砖）
	200*115*53
	匹
	106890
	0.42
	44893.8
	
	

	4 
	耐火砖
	200×115×53
	匹
	79268
	1.24
	98292.32
	
	



2、 上述数量为暂定数量，最终以本项目实际签收数量为准进行结算；
3、 中标价为不含税总价，参选竞价单位需在“承诺书”中填写发票税率。
4、 合同需列明不含税单价和发票税率，按不含税单价加上税额的方式一票制开票结算。
三、质量要求
（一）符合国家现行的质量标准和出厂标准，需附合格证。
（二）采购标的均为生产厂家合格产品，供应商不得以次充好；产品来源渠道必须合法，同时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厂家服务承诺及采购人的要求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三）供应商所提供的采购标的是经检验合格的全新正品。供应商所提供的采购标的数量、型号和外观尺寸等与采购要求及产品清单不符或存在破损、短少或损坏等情况，供应商应在规定时间更换合格产品。如产生更换或补货等情形并导致交货期延误的，采购人有权根据合同条款要求供应商进行赔偿。
    四、中选规则
    （一）发布信息公告
公告期：2026年4月16日10:00至2026年4月20日17:00（北京时间）。
资格附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4月20日17:00（北京时间）。
（二）选择供应商方式
1.公告期满，如本项目征集到2家及2家以上意向供应商，则通过网络竞价的方式，价低者中。
2.公告期满，如本项目未征集到2家符合条件的意向供应商，则自动终结公告。
（三）采购方式：采用网络竞价（反向报价）的方式，价低者中。竞价规则如下：
1.不含税竞价起始价：453017.52元；
2.减价幅度：2000元；
3.限时报价期：20分钟；
4.延时报价期：300秒/每轮。
（四）成交供应商确定后，在3个工作日内向其发出成交通知书。
（五）对供应商的相关要求
1.供应商应亲自参与竞价且务必注意网络竞价系统登录账号和密码的保密。凡使用其账号所进行的一切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报名、报价等），均视为供应商亲自办理，报价与交易结果等均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2.供应商应在正式竞价会开始前，需登录凉山国企阳光采购服务平台网站（http://lsz.swueecg.com/#/index）自行熟悉网络竞价的相关操作。凡在正式竞价会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误操作，导致报价错误、报价不能发送及系统无响应的，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3.互联网环境可能存在时延等不可抗因素，供应商应尽量在自由竞价期内充分出价，在延时竞价期内及时出价。凡因互联网环境存在的时延等不可抗因素导致的一切不良竞价后果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五、报名条件
（一）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报名提交营业执照（正副本均可）加盖鲜章扫描件。
（二）提供承诺书并加盖鲜章（格式详见附件）。
（三）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四）需注册资金50万元及以上。
（五）需缴纳保证金1万元。
注：在项目公告结束前供应商可多次更新上传资料，公告结束后上传的资料将无法更新更改，采购人将在公告结束后统一审核供应商上传的资料，资料审核不通过的供应商无法进入后续竞价环节。
    六、意向供应商报名时需注意的其他事项
（一）意向供应商应在公告期内办理报名手续。
    （二）报名方式：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登录凉山国企阳光采购服务平台网站（http://lsz.swueecg.com/#/index）进行注册，注册成功后搜索本项目名称进入公告页面报名，并按要求上传报名资料（报名资料均需加盖鲜章）。
    七、合同签订、交货验收及价款结算
（一）签订合同
供应商应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若供应商未在5个工作日内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则视为自动放弃中选资格。
（二）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后至2026年9月19日时间内按采购人需求分批送货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否则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供应商应按合同中的相应条款承担违约责任。
（三）验收由采购人组织，供应商配合进行
验收标准：
按照采购公告的相关要求以及供应商的相应文件及承诺、《采购合同》、厂家出具的附件、合格证、清单等资料作为约定标准进行验收；采购人和供应商如对质量要求和规格型号等的约定标准存在相互抵触或异议，由采购人在采购相应的文件中按照采购公告的相关要求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四）价款结算
合同签订后，商家备货并按要求送到施工现场，验收合格后乙方应向甲方一次性开具当月结算金额等额的增值税发票三十日内付80%款项，剩余20%款项竣工验收后，三十日内结算100%。供应商应于采购人支付货款前开具承诺书中自行承诺税率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交付采购人，供应商足额开具发票前，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且不视为具有任何违约行为。 
八、结算总价确定方式
[bookmark: _GoBack]（一）不含税结算单价=最高限价对应单价×（成交总价÷最高限价总价）
（二）结算总价=不含税结算单价*量+对应税额
九、售后服务事宜
供应商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具体内容以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内容为准）。
十、其他
采购人联系人：韩先生
采购人联系电话：15108246824
采   购   人：凉山州现代房屋建筑集成制造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6日



